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布《上海市固定宗教活动处所设立审批和登记试行办法》的通知 

沪府发〔2007〕5 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现发布《上海市固定宗教活动处所设立审批和登记试行办法》，请认真按照执行。  

上海市人民政府 
二○○七年二月八日  

上海市固定宗教活动处所设立审批和登记试行办法  
（2007 年 2 月 8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沪府发〔2007〕5 号发布）  

  第一条（立法依据） 
  根据《宗教事务条例》、《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审批和登记办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订本办

法。 
  第二条（固定宗教活动处所） 
  本办法所称的固定宗教活动处所，是指除寺院、宫观、清真寺、教堂以外的依法设立的宗教活动场所。 
  固定宗教活动处所的设立，应当符合《宗教事务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条件。 
  第三条（筹备设立） 
  申请筹备设立固定宗教活动处所的宗教团体，应当提出筹备小组的组建方案，在申请获批准后正式成立筹备小组，负责筹备事

宜。筹备小组应当由本宗教团体的有关人员、拟主持宗教活动的宗教教职人员或者符合本宗教规定的其他人员，以及拟设立地信教公

民代表等 3 人以上组成。 
  第四条（申请主体） 
  筹备设立固定宗教活动处所，由拟设立地的区县宗教团体向区县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以下简称区县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筹备

设立申请；拟设立地的区县没有宗教团体的，由相关的市宗教团体提出申请。 
  申请筹备设立固定宗教活动处所的，应当填写《宗教活动场所筹备设立申请表》，同时提交下列材料： 
  （一）拟设立地信教公民的有关情况说明； 
  （二）拟主持宗教活动的宗教教职人员或者符合本宗教规定的其他人员的基本情况及户籍、居民身份和教职身份证明； 
  （三）拟成立的筹备小组成员的基本情况、户籍和居民身份证明（属宗教教职人员的，还应当提供教职身份证明）； 
  （四）必要的资金证明； 
  （五）拟设立地点和拟设立场所的可行性说明； 
  （六）拟设立地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的书面意见。 
  第五条（筹备设立的审批） 
  区县宗教事务部门在受理申请后，对拟同意筹备设立的，应当征求拟设立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的意见。必要时，区县宗

教事务部门可以组织听证。 
  区县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30 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批准筹备设立的，应当作出批准的书面决定，并

报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不批准筹备设立的，应当作出不批准的书面决定并说明理由。 
  第六条（筹备设立工作） 
  固定宗教活动处所的筹备设立事项，应当在批准的筹备设立期限内完成。筹备小组应当将筹备情况及时向设立地的区县宗教事务

部门书面报告。 
  固定宗教活动处所在筹备设立过程中需要新建、改建或者扩建的，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办理报批手续。 
  设立地的区县宗教事务部门应当对筹备设立的进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七条（场所管理组织） 
  固定宗教活动处所在登记前，由筹备小组负责，民主协商推荐成立该处所的管理小组。管理小组应当由宗教教职人员或者符合本

宗教规定的主持宗教活动的其他人员，以及设立地信教公民代表等 3 人以上组成。 
  第八条（申请登记） 
  固定宗教活动处所完成筹备工作后，由该处所管理小组负责向所在地区县宗教事务部门申请登记。 
  申请登记固定宗教活动处所，应当填写《宗教活动场所登记申请表》，同时提交下列材料： 
  （一）民主协商成立管理小组的情况说明； 
  （二）管理小组成员的户籍和居民身份证明； 
  （三）主持宗教活动的宗教教职人员或者符合本宗教规定的其他 
  人员的户籍、居民身份和教职身份证明； 
  （四）财务、治安、消防、卫生防疫等自我管理的规章制度； 
  （五）场所房屋等建筑物的有关证明，其中新建的，应当提供规划、建筑、消防等部门的验收合格证明；改扩建的，应当提供房



屋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明和消防安全验收合格证明；租借的，应当提供消防安全验收合格证明和一年期以上的使用权证明； 
  （六）合法经济来源的情况说明。 
  第九条（登记） 
  区县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30 日内，对该固定宗教活动处所的管理小组、管理制度等情况进行审核，对符合条件的

予以登记，发给《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 
  《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不得涂改、转让、出借。证书遗失的，应当申请补办。 
  第十条（变更登记） 
  固定宗教活动处所发生合并、分立、终止或者变更地点、名称等登记内容的，应当到原登记管理机关办理相应的变更登记手续。 
  以租赁房屋申请登记的，租赁期满后续租的，应当向原登记机关办理备案手续。 
  固定宗教活动处所需要变更为寺院、宫观、清真寺、教堂的，应当按照有关法规、规章的规定，办理审批和变更登记手续。 
  第十一条（监督检查） 
  区县宗教事务部门对固定宗教活动处所遵守法律、法规、规章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区县宗教事务部门可以依法委托设立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对固定宗教活动处所遵守法律、法规、规章的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 
  第十二条（场所管理） 
  宗教团体应当对固定宗教活动处所进行教务指导，协调有关教务活动。 
  管理小组应当完善和落实固定宗教活动处所的各项规章制度，督促参加宗教活动的人员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并接受

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十三条（财务管理） 
  固定宗教活动处所无独立进行财务管理条件的，宗教团体或者寺院、宫观、清真寺、教堂可以指导、帮助其管理财务。 
  固定宗教活动处所注销或者终止的，应当进行财产清算。清算后的剩余财产，应当用于与该固定宗教活动处所宗旨相符的事业。 
  第十四条（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 2007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